歙县民政局权力运行廉政风险点清单
	序号
	权力事项
	风险点数量
	运行环节
	风险点表现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1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2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2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2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3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2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4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2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5
	殡葬设施建设审批
	2
	业务股室审查
	对明显不符合申办资格条件的申请事项人情关系，予以受理或因政策掌握不准确，错误受理；

检查验收过程中故意放宽条件，给予审批通过。
	中
	按照《殡葬管理条例》，严格审核申办资格条件，坚决杜绝人情办理；按照《殡葬管理条例》，严格审核申办资格条件，坚决杜绝人情办理。
	分管负责同志

	6
	地名命名、更名审批
	2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审核程中故意放宽条件，给予审批通过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按照《地名管理条例》，严格审核申办资格条件，坚决杜绝人情办理。
	分管负责同志

	7
	对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等八类情形的处罚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或压而不报，对信访、举报的调查核实没有按规定要求，进行双人核实或故意偏袒被信访举报人，隐瞒调查核实的真实情况。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存在偏颇，执行行政处罚不到位或流于形式。
	低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是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开办事、原则办事、制度办事、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二是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心莫贪、手莫伸、嘴要严，不吃、拿、卡、要。
	分管负责同志

	8
	对社会团体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１年未开展活动的处罚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或压而不报，对信访、举报的调查核实没有按规定要求，进行双人核实或故意偏袒被信访举报人，隐瞒调查核实的真实情况。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存在偏颇，执行行政处罚不到位或流于形式。
	低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是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开办事、原则办事、制度办事、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二是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心莫贪、手莫伸、嘴要严，不吃、拿、卡、要。
	分管负责同志

	9
	对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是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开办事、原则办事、制度办事、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二是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心莫贪、手莫伸、嘴要严，不吃、拿、卡、要。
	分管负责同志

	10
	对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等八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 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11
	对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服务机构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单位继续以社会服务机构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处罚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或压而不报，对信访、举报的调查核实没有按规定要求，进行双人核实或故意偏袒被信访举报人，隐瞒调查核实的真实情况。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存在偏颇，执行行政处罚不到位或流于形式。
	低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是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开办事、原则办事、制度办事、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二是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心莫贪、手莫伸、嘴要严，不吃、拿、卡、要。
	分管负责同志

	12
	对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行为的处罚
	2
	立案调查
	向被举报或被调查对象泄露信息；

调查取证时接受请托，不按规定组织调查，调查对象或方案带有倾向性，办理人情案。
	中
	加强信息保密管理；规范处罚程序，现场调查必须两人以上，回避制度。
	分管负责同志

	13
	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3
	调查
	调查取证时接受请托，不按规定组织调查，调查对象或方案带有倾向性，办理人情案；

伪造、丢失、损毁、不按规定取证，导致案件调查未正常进行；

回避或隐瞒调查信息，隐报、擅改调查结果，重要情况不如实向分管领导汇报
	中
	规范处罚程序，现场调查必须两人以上，回避制度。调查取证可采取现场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按规定程序组织开展调查，调查方案、进展组织集体研究，定期向分管领导汇报。
	分管负责同志

	14
	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两类情形的处罚
	2
	调查取证、审查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无证执法。办案人员与当事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审查把关不严，无故超时办理。


	低
	办案人员严格遵守办案流程，办案人员不得少于 2 人。

办案人员执行回避制度。秉公执法，明确办案程序，时限， 按规定办理。


	分管负责同志

	15
	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行为的处罚


	3
	立案
	不按规定受理或回避、隐瞒违法违规线索、举报、投诉等；

向被举报或被调查对象泄露信息；

超越权限，擅自销案。
	中
	建立案件查处台账，定期进行检查。

严格按照法规程序进行监督。

加强信息保密管理。
	分管负责同志

	16
	对墓穴占地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的处罚
	3
	立案
	不按规定受理或回避、隐瞒违法违规线索、举报、投诉等；

向被举报或被调查对象泄露信息；

超越权限，擅自销案。
	中
	建立案件查处台账，定期进行检查。

严格按照法规程序进行监督。

加强信息保密管理。
	分管负责同志

	17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等二类情形的处罚
	2
	告知
	不进行告知；

不听取当事人申辩、不进行复议。
	低
	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健全信访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实行一次性告之制；实行申诉复议制度。
	分管负责同志

	18
	对慈善组织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等三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 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19
	对慈善组织违反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等七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0
	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等四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1
	对慈善组织不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2
	对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的等两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3
	对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处罚
	2
	调查取证、处罚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时无证执法，调查取证有失公正；随意形式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公正性。
	低
	严格行政执法程序，办案人员不得少于2人；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收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4
	对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处罚
	2
	调查取证、处罚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无证执法；

向被举报或被调查对象泄露信息。
	低
	严格行政执法程序，办案人员不得少于2人；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严肃工作纪律，保证秉公执法。
	分管负责同志

	25
	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处罚
	2
	调查取证、审查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无证执法。办案人员与当事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审查把关不严，无故超时办理。


	低
	办案人员严格遵守办案流程，办案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办案人员执行回避制度。秉公执法，明确办案程序，时限， 按规定办理。


	分管负责同志

	26
	对伪造、变造、出租、出借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等六类情形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7
	对养老机构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等九类行为的处罚

	3
	群众举报

	未及时受理群众投诉；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无执法证；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使权力应尽义务影响养老机构的运营，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低
	制定群众投诉办理制度，强化制度落实；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从业人员取得执法证；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业务办理水平。
	分管负责同志

	28
	对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的处罚
	2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调查环节向当事人暗示或直接索要好处，影响调查的公正性；

决定环节索要一定的好处，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影响处罚的公正性。
	低
	一是加强业务学习，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压缩自由裁量权，推行集体研究制度，自觉接受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29
	对彩票代销者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等五类行为的处罚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处罚
	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或压而不报，对信访、举报的调查核实没有按规定要求，进行双人核实或故意偏袒被信访举报人，隐瞒调查核实的真实情况。随意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存在偏颇，执行行政处罚不到位或流于形式。
	低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是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开办事、原则办事、制度办事、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二是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心莫贪、手莫伸、嘴要严，不吃、拿、卡、要。
	分管负责同志

	30
	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1
	处理意见
	未封存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低
	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分管负责同志

	31
	封存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1
	处理意见
	未封存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低
	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分管负责同志

	32
	慈善组织认定
	2
	业务股室审核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不认真审查资料，走过场，故意刁难，索贿受贿。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执行。
	分管负责同志

	33
	婚姻登记
	1
	审查
	在办理结婚、离婚登记存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对不符合规定的给予办理
	中
	严格执行上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分管负责同志

	34
	收养登记
	1
	审查
	在办理收养登记存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对不符合规定的给予办理
	中
	严格执行《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杜绝“人情关”
	分管负责同志

	35
	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
	1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36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
	1
	业务股室审查
	业务不熟，政策法规把握不准，作出错误判断；


	低
	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分管负责同志

	37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
	乡镇审核审批把关不严，优亲厚友，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


	低
	加强政策学习，严格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程序办理，按要求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分管负责同志

	38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审核
	1
	日常监督检查、群众举报
	乡镇审核审批把关不严，优亲厚友，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


	低
	加强政策学习，严格按照特困供养审核审批程序办理，按要求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
	分管负责同志

	39
	临时救助审核
	1
	审核、审批
	审查把关不严，优亲厚友。
	低
	严格按照临时救助程序审核审批，加强监督管理，按要求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开展警示教育，廉洁自律。
	分管负责同志

	40
	孤儿基本费审核
	2
	审核、审批
	材料审核把关不严，入户调查不到位，影响初审结果；

审批索要一定的好处，把关不严，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
	低
	严格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程序审核审批，加强监督管理，按要求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开展警示教育，廉洁自律。
	分管负责同志

	41
	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的审核
	2
	审核审批
	对明显不符合申办资格条件的申请事项人情关系，予以受理或因政策掌握不准确，错误受理；

检查验收过程中故意放宽条件，给予审批通过。
	中
	按照《殡葬管理条例》，严格审核申办资格条件，坚决杜绝人情办理；按照《殡葬管理条例》，严格审核申办资格条件，坚决杜绝人情办理。
	分管负责同志


